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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營運計畫應載

明下列事項： 
一、使用衛星之名

稱、國籍、頻率

、轉頻器、頻道

數目及其信號涵

蓋範圍。 
二、開播時程。 
三、節目規畫。 
四、內部控管機制

及節目編審制度

。 
五、收費基準及計

算方式。 
六、其他經主管機

關指定之事項。 

明下列事項： 
一、使用衛星之名

稱、國籍、頻率

、轉頻器、頻道

數目及其信號涵

蓋範圍。 
二、開播時程。 
三、節目規畫。 
四、內部控管機制

及節目編審制度

。 
五、收費基準及計

算方式。 
六、其他經主管機

關指定之事項。 

主席：審查報告宣讀完畢，請魏召集委員明谷補充說明。（不說明）魏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毋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國民黨黨團提出異議。 

國民黨黨團提案： 

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本（第 17）次院會討論事項第九案：「本院交通委員會報告審查民進

黨黨團擬具『衛星廣播電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建請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規

定交付朝野黨團協商，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吳育昇 

主席：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十案。 

十、本院交通委員會報告審查民進黨黨團擬具「有線廣播電視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案。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交通委員會函 

受文者：本院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10 日 

發文字號：台立交字第 1022400022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文 

主旨：院會交付本會審查民進黨黨團擬具「有線廣播電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

，復請 查照，提報院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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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復 貴處 102 年 1 月 8 日台立議字第 1020700137 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有線廣播電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審查報告 

一、本院議事處 102 年 1 月 8 日台立議字第 1020700137 號函，為請本會審查本院民進黨黨團擬具

「有線廣播電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15 次會議報告後決定

：「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二、交通委員會於 102 年 1 月 9 日（星期三）舉行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22 次全體委員會議進行審查

。由魏召集委員明谷擔任主席，邀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主任委員石世豪列席說明，並答復

委員質詢，相關說明情形如次： 

(一)委員蔡其昌說明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提案要旨： 

從旺旺集團併購中時媒體集團、台灣大哥大收購凱雷旗下有線電視和頻道代理業務

起，台灣的跨媒體購併潮進入激烈爭奪階段，2012 年初旺旺併購中嘉有線電視系統台、

年末再併壹傳媒集團引發學界及媒改團體批判，公憤之火不斷延燒，最終引爆橫跨法律

界、藝文界乃至於學生團體、政黨的大規模公民運動，也凸顯主管機關在跨媒體管制規

範的疏漏與嚴重落後。馬總統在今年四月公佈首份國家人權報告書即公開宣示必須注意

媒體為財團與私人壟斷所造成的危害，然而卻看不到馬政府在立法管制上有任何實際作

為。 

由於傳播產業對社會及政治具有強大而特殊的影響力，與經濟體系中其他產業本質

不盡相同，傳播管制自應有別於一般經濟活動的管制措施，以達成維護媒體產業特殊的

公共利益目標。台灣跨媒體集中的情形日益嚴重，對我國傳播環境衝擊甚大，面對此一

市場生態的轉變，有關跨媒體產權交易、經營權移轉，媒體經營者之適格性等相關政策

立場及管制規範已是刻不容緩。本草案爰針對當前媒體事業結合行為樣態進行相關管制

規範。第一、在垂直管制規範部份，為避免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及其關係企業對頻道事

業之併購造成壟斷，下修垂直管制規定為十分之一。第二、在水平管制方面，進行跨業

管制規範，嚴格執行「媒、金分離」原則，增訂金融控股公司、銀行、保險集團與媒體

事業之跨業結合。第三，水平管制方面，再增訂跨媒體結合禁止及持股限制。又媒體事

業之結合行為所涉甚巨，基於資訊透明、維護新聞自主、健全傳播產業環境，因此明訂

「強制公開發行制度」、「獨立董事」、「限制質借資金比率」、「結合行為之實質審

查項目」、「編輯室公約」等管制規範，以促進資訊透明與全民監督，健全媒體市場環

境發展，維護言論市場多元化與民主發展。其修正要點如下： 

1.為促進資訊透明，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應採強制公開發行制度，以鼓勵公司財務公開

以達到資本大眾化之目的，避免財團及不當勢力的操控。對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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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規範增訂外部獨立董事，由員工或其工會推舉社會公正人士擔任之，以避免組織內

部不當勢力控制傷害新聞自由，維護新聞專業自主。為避免外資以子公司或孫公司等

多層次公司組織來規避法律規範，乃明定外資直接、間接持股之計算最終不得逾百分

之六十。為避免有線電視市場遭私募基金或財團以財務槓桿操作進行購併行為，嚴重

損害收視戶權益，爰規定系統經營者向金融機構設質之授信成數不得逾百分之三十。

（修正條文第十九條） 

2.為防止媒體集團化壟斷公共資源與言論市場，爰針對跨媒體投資股東進行持股限制。

糸統經營者之結合行為達控制性股權者應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請許可，並應就結合

行為之當事人提出調查與聽證，明定相關審查準則、程序與項目。同時明定系統經營

者之結合行為應就國家安全事項邀集相關單位進行評估，以此作為申請案准駁之依據

。對於系統經營者之結合申請的審查，則賦予主管機關踐行事實調查並提出書面報告

之義務，以供公眾監督。（新增條文第十九條之一） 

3.為避免金控、銀行、保險集團挾資金優勢，對其他產業形成不公平競爭，造成壟斷獨

佔聯合之情事，控制傳媒言論，爰嚴格執行「媒、金分離」原則，禁止金融控股公司

、銀行、保險機構與媒體之跨業經營。（新增條文第二十三條之一） 

4.為避免少數系統經營者及其關係企業或頻道事業及其關係企業結合導致壟斷系統頻道

資源，下修垂直管制集合門檻由四分之一改為十分之一。（修正條文第四十二條） 

(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主任委員石世豪就民進黨團提案說明如下： 

今天應邀列席 貴委員會，就民進黨黨團擬具有線廣播電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提出口頭報告，敬請 指教。 

1.上揭修正草案內容 

(1)為促進資訊透明，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應採強制公開發行制度，以鼓勵公司財務公

開以達到資本大眾化之目的，避免財團及不當勢力之操控。對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

之身分規範增訂外部獨立董事，由員工或其工會推舉社會公正人士擔任之，以避免

組織內部不當勢力控制傷害新聞自由，維護新聞專業自主。為避免外資以子公司或

孫公司等多層次公司組織規避法律，乃明定外資直接、間接持股之計算最終不得逾

百分之六十。為避免有線電視市場遭私募基金或財團以財務槓桿操作進行購併行為

，嚴重損害收視戶權益，爰規定系統經營者向金融機構設質之授信成數不得逾百分

之三十。（修正條文第 19 條） 

(2)為防止媒體集團化壟斷公共資源與言論市場，爰針對跨媒體投資股東進行持股限制

。系統經營者之結合行為達控制性股權者，應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請許可，並應

就結合行為之當事人調查與聽證，明定相關審查準則、程序與項目。同時明定系統

經營者之結合行為應就國家安全事項邀集相關單位進行評估，以此作為申請案准駁

之依據。對於系統經營者結合申請之審查，課予主管機關踐行事實調查並提出書面

報告之義務，以供公眾監督。（新增條文第 19 條之 1） 

(3)為避免金控、銀行、保險集團挾資金優勢，對其他產業形成不公平競爭，造成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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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占、聯合之情事，控制傳媒言論，爰嚴格執行「媒、金分離」原則，禁止金融

控股公司、銀行、保險機構與媒體之跨業經營。（新增條文第 23 條之 1） 

(4)為避免少數系統經營者及其關係企業或頻道事業及其關係企業結合導致壟斷系統頻

道資源，下修垂直管制集合門檻由四分之一改為十分之一。（修正條文第 42 條） 

2.本會之意見 

(1)跨媒體投資股東持股限制及結合管制等相關條文部分： 

關於跨媒體投資股東持股限制，現行廣播電視法第 14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18 條

、第 19 條，已針對新聞紙、無線廣播電視事業持有一定股份以上之股東，禁止其再

受讓無線廣播電視事業股票。此外，廣播電視事業涉及結合者，除應依公平交易法

相關規定向公平交易委員會申報之外，外國人投資有線廣播電視案件或併購有線廣

播電視事業涉及營運計畫變更、負責人變更者，則須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23 條及第

26 條規定，向本會申請許可；併購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涉及營運計畫變更、負責人變

更者，亦須依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13 條規定，向本會申請許可。 

本會從外國反媒體壟斷相關立法之研析中發現：為有效發揮法律防範媒體壟斷

危及言論自由或意見多元等重要法益之規範功能，慎選規範對象、管制事項、主管

機關介入干預之門檻及准駁相關申請案之標準或授權主管機關課予管制對象採行之

改正措施等，極為關鍵。另一方面，限制受讓媒體股權或資產之主體，命媒體事業

內部為一定之組織安排，甚至採取反托拉斯法上所謂「解體」處分，對於管制對象

而言，皆屬於限制其營業自由及財產權之國家干預措施；依大法官歷來解釋意旨，

此類國家干預措施及其授權法律規定，皆須符合比例原則及明確性原則。就此，本

會已依大院交通委員會之決議，加速研商「跨媒體所有權管制」議題，刻正研蒐世

界先進國家有關媒體集中度管制之模式及作法，審慎研議媒體所有權及跨媒體所有

權管制之規管方式及立法方向，訂定可操作之規範機制並賦予適當之執法工具，將

儘速於立法院第 8 屆第 3 會期結束前提出草案送請審議。 

至於上揭廣播電視法、衛星廣播電視法及有線廣播電視法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內容，整體而言，側重於限制新聞紙及無線廣播電視事業股東跨業經營有線廣播電

視系統、結合管制等事項，在我國廣播電視相關法令及公平交易法上均曾出現類似

規定，相較於外國立法例及本會研擬中之專法，其立法體例、規管方式及規範實益

等，皆有再斟酌研析之餘地。謹此建議宜俟本會所擬專法完成後，再併案審查，較

為周延妥適。 

(2)有關「媒、金分離」條款部分： 

性質上係屬對於金控、銀行、保險等行業投資其他產業之限制，主要係因金融

業之資金來自於社會大眾，故有對金融業之資金運用加以限制之必要，且其限制不

僅止於投資廣電事業。故本會認為在法制體例上，宜先檢視現行金控法、銀行法、

保險法等金融法規有無規範，如擬進而針對投資媒體者之資格加以限制，允宜於上

開各相關法規中加以規定，較為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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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關廣電事業增設獨立董事一節： 

因獨立董事之設置主要在於強化公司治理，其制度設計並非用於維護媒體專業

自主。現行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2 第 1 項已明定，已依證券交易法發行股票之公司

，得依章程規定設置獨立董事。但主管機關應視公司規模、股東結構、業務性質及

其他必要情況，要求其設置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

分之一。如有需要，主管機關自得依該規定要求廣電事業設置獨立董事。 

(4)強制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辦理公開發行一節： 

目前系統經營者法定最低應實收資本額為新臺幣 2 億元，且依規定均須辦理公

開發行。 

大院審議中之有線廣播電視法修正草案，朝開放經營區、擴大系統經營者經營

區之方向修正，由系統經營者自行決定經營區之大小，未來將由本會公告依其經營

區大小，按人口比例決定其資本額。 

有線廣播電視法修正後，目前於金馬等地區之播送系統亦須領有系統經營者執

照，但依人口比例，其法定最低應實收資本額甚低，如未區分系統經營者資本額大

小一律強制股票公開發行，是否妥適，似有再行斟酌之餘地。 

(5)增訂系統經營者財務運用之限制規定一節： 

有線廣播電視法修正草案於 101 年 12 月 26 日朝野協商時，已納入適度規範。 

(6)對於系統經營者垂直整合規定，調整為不得超過基本頻道總數十分之一部分： 

行政院送請 大院審議之有線廣播電視法修正草案第 25 條已修正調整為十分之

一，且經 大院交通委員會審查通過。 

3.結語 

對於跨媒體壟斷規範之相關議題，本會刻正積極進行相關法案之研析及擬訂作業

，祈能早日完成匯流法制調整之目標，針對媒體所有權及跨媒體所有權管制相關議題

則優先研擬法律草案，以因應通訊傳播產業生態之快速變化並有所回應於社會各界期

待。 

三、與會委員於聽取說明及詢答後，旋即對法案進行逐條審查及縝密討論，茲將審查結果臚列如下

： 

(一)民進黨黨團提案第十九條之一條文：採委員蔡其昌、李昆澤、葉宜津、管碧玲、魏明谷

等 5 人所提修正動議修正通過，內容如下：「全國性新聞紙、無線廣播電視事業、各該

事業之關係企業及各該事業持有其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之股東，不得申請

經營有線廣播電視，或直接及間接持有系統經營者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十以上之股份

。違反前段之規定者，主管機關得令限期處分全部或部份股份。 

於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有違反前項之規定者，主管機關

應於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者，得令限期處分其全部或部分股

權。 

事業與系統經營者合併、持有或取得系統經營者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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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以上、受讓或承租系統經營者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與系統經營者經常共

同經營或受其委託經營、直接或間接控制系統經營者之業務經營、直接或間接選任或指

派系統經營者半數以上之董事者，應由雙方當事人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第三項申請案，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應不予許可： 

一、對於通訊傳播產業之發展或媒體專業自主之維護有不利影響者。 

二、有影響國家安全、公共利益、言論自由及言論多元性之虞者。 

中央主管機關就第三項申請之審查，應進行充分調查、踐行聽證程序，並應限期命

雙方當事人就下列事項提出證明，經主管機關綜合考量後，以為申請經營、籌設、變更

及換發許可時准駁之依據： 

一、是否形成支配意見力量。 

二、公眾進用管道之多樣性。 

三、資訊觀點呈現之多元性。 

四、消費者利益之維護。 

五、經營效率之提升。 

六、對於媒體相關市場的影響。 

七、過去節目製播紀錄及違規情形。 

八、維護新聞專業自主、編輯室公約等相關規範。 

九、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為促進公共利益所必要之事項。 

中央主管機關就第三項申請之審查，應就國安事項邀集相關單位進行評估，以為申

請之准駁依據。 

中央主管機關就第三項申請之審查，應由職掌消費者保護等相關事項之主管機關，

踐行事實調查並提出書面報告，於前項聽證程序開始前二十日公開書面報告供公眾閱覽

，並於聽證程序中說明調查結果。」 

(二)民進黨黨團提案第二十三條之一條文：採委員蔡其昌、李昆澤、葉宜津、管碧玲、魏明

谷等 5 人所提修正動議修正通過，內容如下：「金融控股公司、銀行、保險機構及其負

責人、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其受託人不得為下列行為。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

其規定： 

一、直接、間接投資系統經營者。 

二、擔任系統經營者之發起人、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 

三、以其他方式達控制系統經營者之人事、財務或業務。 

前項金融控股公司、銀行、保險機構負責人指金融控股公司、銀行、保險機構之董

事、監察人、總經理、副總經理、協理、經理或與其職責相當之人。 

前項所稱負責人之配偶、二親等以內之血親、直系姻親投資同一系統經營者，其持

有之股份，合計不得逾該系統經營者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 

違反第一項、第三項規定者，其取得之股份無表決權，並不得享有股東權利，中央

主管機關得令其限期處分，逾期不為處分者，得停止系統經營者之籌設許可或營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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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反第一項、第三項規定者，中央主管機關得令系統經營者限期為下列行為： 

一、解除擔任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之職務。 

二、解除金融控股公司、銀行、保險機構、其負責人、其捐助之財團法人及其受託人對

系統經營者之控制。 

於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有違反第一項、第三項規定者，主

管機關應於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者，準用第四項、第五項規

定辦理。」 

(三)其餘條文，均照民進黨黨團提案條文通過。 

四、院會交付本會審查本院民進黨黨團擬具「有線廣播電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全案審查完

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前，毋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本案時，由

本會召集委員魏明谷補充說明。 

五、檢附「有線廣播電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乙份。 

「有線廣播電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照案通過） 
第十九條 （系統經

營者強制公開發行

及質借資金限制） 
系統經營者之

組織，以股份有限

公司為限，並向證

券主管機關辦理股

票公開發行。 
系統經營者之

董事長應具有中華

民國國籍。系統經

營者具有中華民國

國籍之董事，不得

少於董事人數三分

之二；監察人，亦

同。 
系統經營者應

設獨立董事至少一

名。獨立董事由全

體員工或其工會經

公開推薦作業推舉

社會公正人士擔任

第十九條 （系統經

營者強制公開發行

及質借資金限制） 
系統經營者之

組織，以股份有限

公司為限，並向證

券主管機關辦理股

票公開發行。 
系統經營者之

董事長應具有中華

民國國籍。系統經

營者具有中華民國

國籍之董事，不得

少於董事人數三分

之二；監察人，亦

同。 
系統經營者應

設獨立董事至少一

名。獨立董事由全

體員工或其工會經

公開推薦作業推舉

社會公正人士擔任

之。 

第十九條 （經營者

身分之限制） 
系統經營者之

組織，以股份有限

公司為限。 
外國人直接及

間接持有系統經營

者之股份，合計應

低於該系統經營者

已發行股份總數百

分之六十，外國人

直接持有者，以法

人為限，且合計應

低於該系統經營者

已發行股份總數百

分之二十。 
系統經營者最

低實收資本額，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政府、政黨、

其捐助成立之財團

法人及其受託人不

一、為促進資訊透明

，爰要求系統經營

者須採強制公開發

行制度，以鼓勵公

司財務公開以達到

資本大眾化之目的

，避免財團及不當

勢力的操控，爰修

正第一項。 
二、對本國系統經營

者身份之限制，爰

增訂第二項。 
三、為維護專業自主

，避免內部不當勢

力控制傷害新聞自

由，爰增訂由員工

或其工會推舉社會

公正人士擔任外部

獨立董事，以達監

督機制，維護新聞

專業之自主，爰增

訂第三項。 
四、為避免外資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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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外國人直接及

間接最終持有系統

經營者之股份，合

計應低於該系統經

營者已發行股份總

數百分之六十，外

國人直接持有者，

以法人為限，且合

計應低於該系統經

營者已發行股份總

數百分之二十。 
系統經營者最

低實收資本額，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系統經營者或

申請經營有線廣播

電視服務者，同時

經營第一類電信事

業、無線廣播電視

事業或衛星廣播電

視事業時，且各該

事業另有應實收最

低資本額之限制者

，應按各該事業之

應實收最低資本額

分別計算其實收最

低資本額。 
系統經營者不

得為任何保證人；

系統經營者之股東

所持之系統經營者

股份向金融機關設

質之借款成數，不

得逾百分之三十，

並不得以其他任何

方式設質、保證或

留置。本法中華民

國○年○月○日修

正之條文施行前，

有不符第一項、第

外國人直接及

間接最終持有系統

經營者之股份，合

計應低於該系統經

營者已發行股份總

數百分之六十，外

國人直接持有者，

以法人為限，且合

計應低於該系統經

營者已發行股份總

數百分之二十。 
系統經營者最

低實收資本額，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系統經營者或

申請經營有線廣播

電視服務者，同時

經營第一類電信事

業、無線廣播電視

事業或衛星廣播電

視事業時，且各該

事業另有應實收最

低資本額之限制者

，應按各該事業之

應實收最低資本額

分別計算其實收最

低資本額。 
系統經營者不

得為任何保證人；

系統經營者之股東

所持之系統經營者

股份向金融機關設

質之借款成數，不

得逾百分之三十，

並不得以其他任何

方式設質、保證或

留置。本法中華民

國○年○月○日修

正之條文施行前，

有不符第一項、第

三項、第四項、第

得直接、間接投資

系統經營者。 
本法修正施行

前，政府、政黨、

其捐助成立之財團

法人及其受託人有

不符前項所定情形

者，應自本法修正

施行之日起二年內

改正。 
系統經營者不

得播送有候選人參

加，且由政府出資

或製作之節目、短

片及廣告；政府出

資或製作以候選人

為題材之節目、短

片及廣告，亦同。 

公司或孫公司等多

層次公司組織來規

避法律規範，乃明

定外資直接、間接

持股之計算，最終

不得逾百分之六十

，爰修訂第四項。 
五、為避免有線電視

市場遭私募基金或

財團過度以財務槓

桿進行購併行為，

嚴重損害收視戶權

益，爰規定系統經

營者向金融機構設

質之授信成數不得

逾 30%，爰增訂第

七項。 
審查會：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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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項、第四項、第

七項前段之規定者

，應於本法修正施

行之日起五年內改

正，逾期不改正，

應停止其籌設許可

或營運許可。 

七項前段之規定者

，應於本法修正施

行之日起五年內改

正，逾期不改正，

應停止其籌設許可

或營運許可。 

（修正通過） 
第十九條之一 （對

系統經營者股東之

限制及結合行為之

實質審查） 
全國性新聞紙

、無線廣播電視事

業、各該事業之關

係企業及各該事業

持有其已發行股份

總數百分之十以上

股份之股東，不得

申請經營有線廣播

電視，或直接及間

接持有系統經營者

已發行股份總數百

分之十以上之股份

。違反前段之規定

者，主管機關得令

限期處分全部或部

分股份。 
於本法中華民

國○年○月○日修

正之條文施行前，

有違反前項之規定

者，主管機關應於

本法修正施行之日

起令其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者，得

令限期處分其全部

或部分股權。 
事業與系統經

營者合併、持有或

取得系統經營者有

表決權股份總數或

第十九條之一 （對

系統經營者股東之

限制及結合行為之

實質審查） 
全國性新聞紙

、無線廣播電視事

業、各該事業之關

係企業及各該事業

持有其已發行股份

總數百分之十以上

股份之股東，不得

申請經營有線廣播

電視，或直接及間

接持有系統經營者

已發行股份總數百

分之十以上之股份

。違反前段之規定

者，主管機關得令

限期處分全部或部

份股份。 
事業與系統經

營者合併、持有或

取得系統經營者有

表決權股份總數或

資本總額百分之十

以上、受讓或承租

系統經營者全部或

主要部分之營業或

財產、與系統經營

者經常共同經營或

受其委託經營、直

接或間接控制系統

經營者之業務經營

、直接或間接選任

或指派系統經營者

 一、本條新增。 
二、為防止媒體集團

化壟斷公共資源與

言論市場，爰針對

跨媒體投資股東進

行持股限，爰增訂

第一項。 
三、糸統經營者之結

合行為達控制性股

權者應向中央主管

機關提出申請許可

，並應就結合行為

之當事人提出調查

與聽證，並明定相

關審查準則、程序

與項目，增訂第二

、三、四、五項。 
四、明定系統經營者

之結合行為應就國

家安全事項邀集相

關單位進行評估，

並依以作為申請案

准駁之依據。 
五、對於系統經營者

之結合申請的審查

，賦予主管機關踐

行事實調查並提出

書面報告之義務，

以供公眾監督。 
審查會： 
一、增訂第二項條文

「於本法中華民國

○年○月○日修正

之條文施行前，有

違反前項之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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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總額百分之十

以上、受讓或承租

系統經營者全部或

主要部分之營業或

財產、與系統經營

者經常共同經營或

受其委託經營、直

接或間接控制系統

經營者之業務經營

、直接或間接選任

或指派系統經營者

半數以上之董事者

，應由雙方當事人

向主管機關申請許

可。 
第三項申請案

，如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中央主管機

關應不予許可： 
一、對於通訊傳播

產業之發展或媒

體專業自主之維

護有不利影響者

。 
二、有影響國家安

全、公共利益、

言論自由及言論

多元性之虞者。 
中央主管機關

就第三項申請之審

查，應進行充分調

查、踐行聽證程序

，並應限期命雙方

當事人就下列事項

提出證明，經主管

機關綜合考量後，

以為申請經營、籌

設、變更及換發許

可時准駁之依據： 
一、是否形成支配

意見力量。 
二、公眾進用管道

半數以上之董事者

，應由雙方當事人

向主管機關申請許

可。 
第二項申請案

，如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中央主管機

關應不予許可： 
一、對於通訊傳播

產業之發展或媒

體專業自主之維

護有不利影響者

。 
二、有影響國家安

全、公共利益、

言論自由及言論

多元性之虞者。 
中央主管機關

就第二項申請之審

查，應進行充分調

查、踐行聽證程序

，並應限期命雙方

當事人就下列事項

提出證明，經主管

機關綜合考量後，

以為申請經營、籌

設、變更及換發許

可時准駁之依據： 
一、是否形成支配

意見力量。 
二、公眾近用管道

之多樣性。 
三、資訊觀點呈現

之多元性。 
四、消費者利益之

維護。 
五、經營效率之提

升。 
六、對於媒體相關

市場的影響。 
七、過去節目製播

紀錄及違規情形

，主管機關應於本

法修正施行之日起

令其限期改正，逾

期不改正者，得令

限期處分其全部或

部分股權。」；其

餘項次依序遞移。 
二、遞移後第四項、

第五項、第六項及

第七項條文中，有

關「第二項」等文

字均修正為「第三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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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多樣性。 
三、資訊觀點呈現

之多元性。 
四、消費者利益之

維護。 
五、經營效率之提

升。 
六、對於媒體相關

市場的影響。 
七、過去節目製播

紀錄及違規情形

。 
八、維護新聞專業

自主、編輯室公

約等相關規範。 
九、其他經中央主

管機關認定為促

進公共利益所必

要之事項。 
中央主管機關

就第三項申請之審

查，應就國安事項

邀集相關單位進行

評估，以為申請之

准駁依據。 
中央主管機關

就第三項申請之審

查，應由職掌消費

者保護等相關事項

之主管機關，踐行

事實調查並提出書

面報告，於前項聽

證程序開始前二十

日公開書面報告供

公眾閱覽，並於聽

證程序中說明調查

結果。 

。 
八、維護新聞專業

自主、編輯室公

約等相關規範。 
九、其他經中央主

管機關認定為促

進公共利益所必

要之事項。 
中央主管機關

就第二項申請之審

查，應就國安事項

邀集相關單位進行

評估，以為申請之

准駁依據。 
中央主管機關

就第二項申請之審

查，應由職掌消費

者保護等相關事項

之主管機關，踐行

事實調查並提出書

面報告，於前項聽

證程序開始前二十

日公開書面報告供

公眾閱覽，並於聽

證程序中說明調查

結果。 

（修正通過） 
第二十三條之一 （

金控銀行保險、媒

體分離之規定） 
金融控股公司

第二十三條之一 （

金控銀行保險、媒

體分離之規定） 
金融控股公司

、銀行、保險機構

 一、本條新增。 
二、為避免金控、銀

行與保險集團挾資

金優勢，對其他產

業形成不公平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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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保險機構

及其負責人、其捐

助成立之財團法人

、其受託人不得為

下列行為。但其他

法律另有規定者，

從其規定： 
一、直接、間接投

資系統經營者。 
二、擔任系統經營

者之發起人、董

事、監察人或經

理人。 
三、以其他方式達

控制系統經營者

之人事、財務或

業務。 
前項金融控股

公司、銀行、保險

機構負責人指金融

控股公司、銀行、

保險機構之董事、

監察人、總經理、

副總經理、協理、

經理或與其職責相

當之人。 
前項所稱負責

人之配偶、二親等

以內之血親、直系

姻親投資同一系統

經營者，其持有之

股份，合計不得逾

該系統經營者已發

行股份總數百分之

一。 
違反第一項、

第三項規定者，其

取得之股份無表決

權，並不得享有股

東權利，中央主管

機關得令其限期處

分，逾期不為處分

及其負責人、其捐

助成立之財團法人

、其受託人不得為

下列行為。但其他

法律另有規定者，

從其規定： 
一、直接、間接投

資系統經營者。 
二、擔任系統經營

者之發起人、董

事、監察人或經

理人。 
三、以其他方式達

控制系統經營者

之人事、財務或

業務。 
前項金融控股

公司、銀行、保險

機構負責人指金融

控股公司、銀行、

保險機構之董事、

監察人、總經理、

副總經理、協理、

經理或與其職責相

當之人。 
第三項所稱負

責人之配偶、二親

等以內之血親、直

系姻親投資同一系

統經營者，其持有

之股份，合計不得

逾該系統經營者已

發行股份總數百分

之一。 
違反第一項、

第三項規定者，其

取得之股份無表決

權，並不得享有股

東權利，中央主管

機關得令其限期處

分，逾期不為處分

者，得停止系統經

，造成壟斷獨佔聯

合之情事，控制傳

媒言論，爰嚴格禁

止金融保險與媒體

之跨業經營。 
三、明定保險業與其

他金融業應一視同

仁，均不得跨業經

營媒體。 
審查會： 
一、第三項句首「第

三項」文字修正為

「前項」。 
二、增訂第六項條文

「於本法中華民國

○年○月○日修正

之條文施行前有違

反第一項、第三項

規定者，主管機關

應於本法修正施行

之日起令其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正者

，準用第四項、第

五項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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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得停止系統經

營者之籌設許可或

營運許可。 
違反第一項、

第三項規定者，中

央主管機關得令系

統經營者限期為下

列行為： 
一、解除擔任董事

、監察人或經理

人之職務。 
二、解除金融控股

公司、銀行、保

險機構、其負責

人、其捐助之財

團法人及其受託

人對系統經營者

之控制。 
於本法中華民

國○年○月○日修

正之條文施行前有

違反第一項、第三

項規定者，主管機

關應於本法修正施

行之日起令其限期

改正，逾期不改正

者，準用第四項、

第五項規定辦理。 

營者之籌設許可或

營運許可。 
違反第一項、

第三項規定者，中

央主管機關得令系

統經營者限期為下

列行為： 
一、解除擔任董事

、監察人或經理

人之職務。 
二、解除金融控股

公司、銀行、保

險機構、其負責

人、其捐助之財

團法人及其受託

人對系統經營者

之控制。 

（照案通過） 
第四十二條 （系統

經營者及其關係企

業節目供應者之垂

直結合限制） 
節目應維持完

整性，並與廣告區

分。非經約定，系

統經營者不得擅自

合併或停止播送頻

道。 
系統經營者於

其系統提供基本頻

道服務，系統經營

第四十二條 （系統

經營者及其關係企

業節目供應者之垂

直結合限制） 
節目應維持完

整性，並與廣告區

分。非經約定，系

統經營者不得擅自

合併或停止播送頻

道。 
系統經營者於

其系統提供基本頻

道服務，系統經營

者及其關係企業所

第四十二條 （節目

與廣告之區分） 
節目應維持完

整性，並與廣告區

分。 
非經約定，系

統經營者不得擅自

合併或停止播送頻

道。 
節目由系統經

營者及其關係企業

供應者，不得超過

可利用頻道之四分

之一。 

為避免少數系統經營

者及其關係企業或頻

道事業及其關係企業

占有系統頻道源，修

正垂直結合管制規定

為 1/10，爰修正第二

項、增訂第三項、第

四項、第五項。 
審查會：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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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及其關係企業所

提供之基本頻道數

，不得超過基本頻

道總數之十分之一

。系統經營者及其

關係企業於其他系

統提供之基本頻道

數，亦同。 
頻道供應事業

及其關係企業於系

統提供之基本頻道

數，不得超過基本

頻道總數之十分之

一。 
前二項所定系

統經營者及其關係

企業、頻道供應事

業及其關係企業提

供之基本頻道數，

其計算應包括其代

理之頻道。 
系統經營者及

其關係企業、頻道

供應事業及其關係

企業於本法中華民

國○年○月○日修

正之條文施行前，

提供之基本頻道超

過基本頻道總數之

十分之一者，應自

本法○年○月○日

修正之條文施行之

日起二年內改正完

成。 

提供之基本頻道數

，不得超過基本頻

道總數之十分之一

。系統經營者及其

關係企業於其他系

統提供之基本頻道

數，亦同。 
頻道供應事業

及其關係企業於系

統提供之基本頻道

數，不得超過基本

頻道總數之十分之

一。 
前二項所定系

統經營者及其關係

企業、頻道供應事

業及其關係企業提

供之基本頻道數，

其計算應包括其代

理之頻道。 
系統經營者及

其關係企業、頻道

供應事業及其關係

企業於本法中華民

國○年○月○日修

正之條文施行前，

提供之基本頻道超

過基本頻道總數之

十分之一者，應自

本法○年○月○日

修正之條文施行之

日起二年內改正完

成。 

系統經營者應

於播送之節目畫面

標示其識別標識。 

主席：審查報告宣讀完畢，請魏召集委員明谷補充說明。（不說明）魏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毋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國民黨黨團提出異議。 

國民黨黨團提案： 

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本（第 17）次院會討論事項第十案：「本院交通委員會報告審查民進

黨黨團擬具『有線廣播電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建請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規

定交付朝野黨團協商，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吳育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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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十一案。 

十一、(一)本院經濟、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營

業秘密法增訂部分條文草案」案。 
(二)本院委員呂學樟等 52 人擬具「營業秘密法增訂部分條文草案

」，請審議案。 
(三)本院委員李貴敏等 27 人擬具「營業秘密法增訂第十條之一條

文草案」，請審議案。 
（以上三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16 次併案討論決議：協商後再行處理。爰於本次會議

繼續討論。） 

主席：本案業已完成協商，現在宣讀協商結論。 

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結論 

協商時間：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26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40 分至 12 時 42 分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8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0 分至 11 時 0 分 

協商地點：本院紅樓 101 會議室、院長宴客廳(二) 

法案名稱：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營業秘密法增訂部分條文草案 

二、本院委員李貴敏等 27 人擬具營業秘密法增訂第十條之一條文草案 

三、本院委員呂學樟等 52 人擬具營業秘密法增訂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協商結論： 

一、委員李貴敏等提案內容業已透過修正動議併入審查會條文中，爰不單獨增訂第十條之一

。 

二、第十三條之二第一項將罰金修正為「三百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其餘均照審查會條

文通過。 

三、其餘條文均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主 持 人：王金平 

協商代表：林鴻池  黃文玲  蔡其昌  賴士葆  許忠信  

柯建銘  潘孟安  李桐豪  吳育昇  蘇震清  

吳宜臻  黃昭順  李貴敏  呂學樟  丁守中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協商結論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本案進行逐條討論時，逕依協

商結論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委員李貴敏等提案增訂第十條之一。 

營業秘密法增訂部分條文草案（二讀） 


